
憲法法庭 公告

發文日期 :中

一

民田〦〦 6年〞月° 6日

發文字號 :憲庭洋字第 1152● 90016號
附件 :如主旨

主旨 :茲公告憲法法庭程序裁定 3碎 件 。

憲法法庭

各判 長 \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89號

聲 請 人 林義淋
上列聲請人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9條規定有違憲疑義 ,聲請憲法法

庭裁判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9條規定有違反一罪

一罰原則 、一事不再理原則 、平等原則 、不溯及既往原則及憲法

第 8條等違憲疑義 ,爰聲請憲法法庭裁判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j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

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並未提出據以聲請之確定終局裁判 ,其聲請不備憲訴法

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

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林廷佳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290號

聲 請 人 丁致良
上列聲請人為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案件 ,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

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(一 )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l0年度附民

上字第 151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(下稱系爭判決)及其所適

用之提審法及刑事訴訟法第 242條第 1項前段等規定(下併稱系

爭規定)牴觸憲法第8條 ,應受違憲宣告。(二 )憲法法庭 l14年

審裁字第 1401號裁定 (下稱系爭憲法法庭裁定)違反憲法實質

正義要求 ,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

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

文 。

三 、經查 ,聲請人前持系爭判決向憲法法庭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

查 ,經憲法法庭 l11年審裁字第 1204號裁定不受理後 ,迭次聲

明不服而迭經憲法法庭裁定子以不受理在案。本件聲請人引為確

定終局裁判之系爭憲法法庭裁定 ,即以聲請人係請求再次對系爭

判決及系爭規定為審查 ,．l生質上屬對憲法法庭裁定不服
,而 子不

受理 。綜觀本件聲請意旨所陳 ,核屬對系爭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

服 ,與憲訴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

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謝銘洋

蔡彩貞

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 謝屏雲
月   29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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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9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再審事件 ,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

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588號裁定

(下稱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 、第 298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

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

規定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

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(二 )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,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

憲 ,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

之處 。

四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
,本庭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l



中  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1   月   29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林廷佳
月   29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9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法規範及裁

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378號裁定

(下稱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

第 l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

及第 284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法規

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違憲
,尚難

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究有何違憲之處 ,是本件

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不符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

第 2項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謝屏雲

月   29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9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法規範及裁

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379號裁定

(下稱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

第 l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

及第 284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法規

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達憲
,尚難

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究有何違憲之處
,是本件

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不符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

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謝屏雲
月   29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94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為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598號裁定 ,聲請解釋憲法暨

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一 、本件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598號裁定所適

用之憲法訴訟法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解釋憲法暨暫時停止

適用憲法訴訟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,係就上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
,核與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規定不合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規

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至聲請人聲請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

法部分 ,應認聲請人之真意係聲請暫時處分
,本件聲請既不受理 ,

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,應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人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謝屏雲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日

1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95號

聲 請 人 廖文良
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877號、第 1231號及第 1524

號裁定 ,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‵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4年憲裁字第 877號 、第 1231

號及第 1524號裁定 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其聲明不服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

2項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係就上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
,核與上開憲

法訴訟法之規定不合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
,

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謝屏雲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296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為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620號裁定,聲請解釋憲法暨

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一 、本件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白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620號裁定所適

用之憲法訴訟法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解釋憲法暨暫時停止

適用憲法訴訟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,係就上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
,核與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規定不合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規

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至聲請人聲請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

法部分 ,應認聲請人之真意係聲請暫時處分
,本件聲請既不受理 ,

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,應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謝屏雲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297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為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621號裁定 ,聲請解釋憲法暨

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法 ,本庭裁定女口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621號裁定所適

用之憲法訴訟法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解釋憲法暨暫時停止

適用憲法訴訟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,係就上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,核與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規定不合 ,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

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至聲請人聲請暫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

法部分 ,應認聲請人之真意係聲請暫時處分 ,本件聲請既不受理 ,

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,應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謝屏雲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日

⊥

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298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
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112年審裁字第 786號裁定
,聲請憲法法庭

裁判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一 、本件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
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係對憲法法庭 l12年審裁字第 786號裁定聲明

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
,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

請即失所依附 ,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書記官 吳芝嘉

月   29   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客裁字第 299號

聲 請 人 工世宏

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251號裁定
,聲請憲法法庭

裁判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
,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、核聲請意旨戶斤陳 ,係對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251號裁定聲明

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9   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00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
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10號裁定
,聲請憲法法庭

裁判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
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係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0號裁定聲明

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
,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

請即失所依附 ,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9   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0l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
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4號裁定
,聲請憲法法庭

裁判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一 、本件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
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係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14號裁定聲明

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
,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

請即失所依附 ,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 吳芝嘉

月   29   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02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
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28號裁定
,聲請憲法法庭

裁判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一 、本件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
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係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28號裁定聲明

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
,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

請即失所依附 ,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9    日

⊥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03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
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29號裁定
,聲請憲法法庭

裁判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不受理 。

二 、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
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係對憲法法庭 l14年審裁字第 1729號裁定聲明

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 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
,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

請即失所依附 ,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9    日

1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0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交付法庭錄影光碟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665號裁定 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教師法 、行政訴訟法第 266條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

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

第 95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

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

法保障之平等權、訴訟權、工作權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對

該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又聲請意旨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

及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

法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

及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

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

l



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1   月   29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9    日

中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30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女口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 735號裁定 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

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32條 、第 33條 、第 34條 、第 35條 、

第 36條 、第 37條 、第 38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行政訴訟法

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

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系爭

規定二)等規定 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

律程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

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對

該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又聲請意旨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

及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

法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

l



及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

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中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1   月   29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兵芝嘉
月   29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0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421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(下稱系爭規

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l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

二)等規定 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

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訴訟權、

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頂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對

該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又聲請意旨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

及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

法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

及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

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

1



中

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l15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1   月   29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9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0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435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(下稱系爭規

定一 )、 第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102條 、第 104條 、第 176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

二)等規定 ,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

序及法律優位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訴訟權、

工作權 、財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達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頂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對

該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又聲請意旨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

及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

法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

及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

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
,本庭爰以一致決

1



中

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1   月   29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9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0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迴避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5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

民事訴訟法第 32條 、第 33條 、第 34條 、第 35條 、第 36條 、第

37條 、第 38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 )等規定 ,

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

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

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,聲請人自不得據琌對

該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又聲請意旨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

及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

法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

l



及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

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中 國  115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1   月   29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9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30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為聲請法官迴避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

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24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及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

民事訴訟法第 32條 、第 33條 、第 34條 、第 35條 、第 36條 、第

37條 、第 38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

條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 )等規定 ,

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優位

原則 ,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訴訟權 、工作權 、財

產權及講學自由權等權利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、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5條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
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對

該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又聲請意旨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

及系爭規定二牴觸權力分立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及

法律優位等原則而侵害其憲法上權利云云 ,並未具體敘明該裁定

1



及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。是本件

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中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1   月   29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
大法官 蔡彩貞
大法官 尤伯祥

書記官 吳芝嘉
月   29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323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673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

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

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l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24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681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角蜀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不

適用憲法規定 ,限制聲請人行使憲法上之釋憲權 ,牴觸憲法第 78

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

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請求司法院暫停適用憲法訴訟

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
,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第

7款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
,其聲請與

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頂所定要件不合 。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 2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325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

610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19條 、第

20條 、第26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32條至第38條 (下合稱系爭規

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1、 第73條 、第98條之 3、 第 l04

條、第265條 、第278條 、第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95

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l



中  華  民 國  115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2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2    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書記官

月

朱倩儀

2    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26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

661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266條 (下

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104

條、第265條 、第278條 、第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95

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戶斤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日月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327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更裁定

如 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聲再字第

679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教師法 、行政訴訟法第

266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

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

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違憲 ,聲請裁判

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 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28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394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73條 (下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

3、 第 l02條 、第 1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

條及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 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    白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29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06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73條 (下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

3、 第 l02條 、第 1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

條及第 284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
理 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 日

l



憲法法庭 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自r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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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330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

75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66條 、第 278

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合稱系

爭規定),牴角蜀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3項 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

用之系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

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自r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2    日中 華 民 國 115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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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331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

99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266條 (下

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

條、第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 95

條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違憲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

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訴

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

書記官

月

朱倩儀

2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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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32號

聲  請 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才多審裁定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

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本件聲請人因移審裁定抗告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

第 71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

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

266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第 38條 、

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,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查 。查聲請人不服中華民國 l13年 l1月 21日 最高行政法院 l13

年度抗字第 266號裁定 ,向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再審 ,經該院

114年 1月 15日 高等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聲再字第 137號裁定 ,

將全案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最高行政法院 。聲請人對比不服
,提起

抗告 ,經最高行政法院認其抗告不合法 ,以 系爭裁定予以駁回 。

系爭裁定既係就非屬本案判決之移轉管轄裁定所為
,亦非本案判

決 ,是其性質上自非屬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 ,人民於其憲法

l



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

所受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尚不得據以為本件聲請 ;況綜

觀聲請書所陳內容 ,實與系爭裁定與才多轉管轄問題無關 ,顯見聲

請人亦非針對系爭裁定而為聲請 。

三 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,爰依上開規定 ,

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2月 2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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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3碎碎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b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l碎 年審裁字第 lb3θ 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 日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3碎5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l碎 年審裁字第 1b玝0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J條第碎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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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348號

聲 請 人 俞朝英
送達代收人 楊佳樺

上列聲請人因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

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

(一 ) 聲請人係大陸地區人民 ,已在臺依親居留滿 4年 ,申 請長期居

留 ,內政部竟僅以聲請人曾涉犯圖利容留猥褻罪 ,經臺灣宜蘭

地方法院判處罪刑確定 (下稱聲請人獲罪之刑事判決),即否

准聲請人之聲請 ,並廢止聲請人之依親居留許可及註銷依親居

留證 ,且 自不予許可長期居留及廢止依親居留許可之翌日起算

3年內 ,不許可聲請人再申請依親居留及長期居留之處分 (下

稱原處分),並附註於收到原處分之翌日起 10日 內申辦出境

證 ,於出境證所載 l0日 期限屆滿前出境 ,未依規定申請出境

或逾期未出境 ,得強制出境 。

(二 )聲請人不服原處分 ,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,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
高等行政訴訟庭 ll1年度訴字第 1270號判決 (下稱系爭判決 )

以聲請人之訴無理由 ,予以駁回 ,聲請人不服 ,遂向最高行政

法院提起上訴 ,經最高行政法院 l13年度上字第 702號裁定

(下稱系爭裁定)以聲請人之上訴不合法 ,予以駁回確定。．l住

系爭裁定及系爭判決未明察原處分並未查證聲請人未參與犯

罪 ,係因不請法律而認罪 ,且未依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在臺灣地

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案件經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

l



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 (下稱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

則)第 9點規定為個案之審酌 ,即維持違憲侵害聲請人之原處

分 ,而存有裁量怠惰及違反比例原則之情。綜上 ,系 爭裁定及

系爭判決認事用法有悖於憲法保障聲請人之居住遷徙自由、婚

姻權 、家庭權及平等權之意旨 ,應受違憲宣告 ,爰就系爭裁定

及系爭判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

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)

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比規定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

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

其據以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

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

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 ;且依同法第 60條第 6款規定 ,前述聲請應以聲請書

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。另依憲訴

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

命其補正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且其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⋯⋯ 。」

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有如何違憲之

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

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查系爭判決係以下列等理由 ,駁回聲請人之請求 :(一 )聲請人曾

犯妨害風化刑事案件 ,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 ,有妨害風化之紀錄 ;

而聲請人就所指係因訴訟考量而認罪 ,始受刑事有罪判決一節 ,

亦已對聲請人獲罪之刑事判決聲請再審 ,終經最高法院 113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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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抗字第 33號刑事裁定以再抗告為無理由而駁回 ,自 無從因此

而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。(二 )內政部已就否准申請、廢止許可、

註銷居留證及不許可聲請人再次申請居留期間 ,對聲請人及臺灣

配偶所生影響 ,以及聲請人妨害風化對公共利益及社會秩序等子

以權衡考量 ;而原處分亦僅涉及聲請人是否可以依親事由在臺居

留或長期居留 ,聲請人尚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停留 ,於不予許

可申請依親居留、長期居留期間屆滿後 ,合於法定規定及條件 ,

仍能申請依親居留、長期居留,並非完全禁止其後申請進入臺灣、

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 ;是以 ,原處分尚無違反比例原則。(三 )內

政部係審酌聲請人與臺灣配偶未育有未成年子女 ,且其犯罪行為

於中華民國 l09年 7月 8日 被查獲判刑確定 ,及聲請人所為共犯

圖利容留成年女子與他人猥褻之行為 ,而認無加重或減輕其不許

可再申請期間 ,核 已就適用不許可再申請期間處理原則第 9點所

定當事人違法情節輕重、違反次數 、改善誠意、危害程度等事項

審酌考量 ,且無裁量濫用之情事 。

四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就系爭判決認事用法之當否 ,持其

主觀見解 ,泛言系爭判決違憲 ,以及逕謂系爭裁定違憲 ,尚難認

就系爭裁定及系爭判決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

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

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

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2月 2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高碧弟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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